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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3 日班級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會」，簡稱「花女學生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成立，以實踐校園民主、保障學生權益 

          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2 號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校園內，對外以

學生事務處訓育組為聯絡單位。 

第四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保障會員權益 

二、落實學生自治 

三、強化學生與學校之溝通 

四、協助辦理各項校園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六條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 

二、參與本會辦理之活動 

三、查閱本會依法公開之文件檔案 

第七條    會員需負擔以下義務： 

一、需遵守本章程之規定 

二、繳納會費。每學期１００元整，若需變更會費金額，須經過班級代表大會

決議同意之。如未繳納會費，本會得於辦理活動時給予費用上之差別待遇。 

第八條    凡本會會員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校園秩序與公共利益者，均受本會章程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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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班級代表大會 

第九條    本會設置班級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第十條    班級代表：每班一名，由各班同學推選出任，任期一學期。 

第十一條  班級代表大會職權： 

一、訂定與變更本會組織章程 

二、議決本會會費收取數額及方式 

三、其他本會組織章程由班級代表大會議決事項 

四、學生會正副會長罷免 

第十二條   會議召開程序皆以會議規範為基準。 

第十三條   班級代表大會之決議，以班級代表過半出席人數同意行之。章程之訂定與變

更，以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學生會對班級代表大會之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由會長於決議後兩週

內移請班級代表大會覆議。覆議時，如經班級代表出席之三分之二以上維持原

決議，則學生會應接受該項決議。 

第十五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怠忽職守時，得經班級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罷免案，

經學務處核可後於一週內由學務處召集召開班級代表大會進行表決。 

第十六條    罷免案經班級代表之三分之二出席，出席班級代表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罷

免成立，被罷免人立即解職。 

第十七條    通過罷免後，由學務處決定是否改選或直接指派新任正副會長，新任正副會長

立即接任。若新任正副會長欲更換原各組幹部，須經所有原幹部出席三分之

二通過。 

第四章  行政部門 

第十八條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由高二學生擔任，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

一年。 

第十九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負責本會一切事務、領導幹部處理會務及參與學校相

關會議，副會長襄助會長推展一切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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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會長因故無法視事，由副會長代理至原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副會長不得

視事時，由班代大會互選出一人代理之，如距原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一學期以

上，辦理會長、副會長補選。 

第二十一條  會長、副會長除違反中華民國刑法而無法視事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得剝奪

其權限。 

第二十二條  本會設置以下部門： 

  一、活動組 

（一）規劃各項活動內容 

（二）各項活動之主持工作 

（三）其他交辦事項 

  二、公關組 

（一）各項活動對校內外聯繫與宣傳工作（含宣傳影片） 

（二）負責學生會網站更新與回報反應事項 

（三）學生會工作之公假申請 

（四）處理各活動伙食相關事宜 

（五）其他交辦事項 

  三、文書組 

（一）學生會大小會議之會議紀錄 

（二）撰寫活動計畫書 

（三）製作各項調查表、簽到表、家長同意書等 

（四）主導社團評鑑相關事宜 

（五）其他交辦事項 

  四、美宣組 

（一）各項文宣美術設計編排 

（二）各活動之場地佈置設計 

（三）會服與紀念品之設計 

（四）協助文書組製作社團評鑑之美編事項 

（五）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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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暨器材組 

（一）管理學生會費 

（二）各項活動場地場佈與場復 

（三）各項活動器材借用、使用與歸還 

（四）採買活動所需用品、材料等 

（五）其他交辦事項 

  六、學權暨機動組 

（一）負責學生各項反應事項之整理與協調 

（二）代表學生會統籌各班班級代表 

（三）控制燈光音響等專業器材 

（四）管理活動秩序與動線安排 

（五）負責各項活動影像紀錄、保存與剪輯 

（六）其他交辦事項 

第二十三條  前條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由會長、副會長共同公開面試遴聘之，任期一

年。 

第二十四條  前條各組組員由正副會長與正副組長共同公開面試招募遴聘之，遴聘人數由正

副會長及各組組長共同商討，各組組員配合該組組長共同完成交辦工作。 

第二十五條  各組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曠廢職者，學生會幹部之解職由各組長及副會長五人以上連署向會長提  

      案，並經各組長及正副會長開會決議通過。 

  二、違反校規，經學校累記兩支小過以上處分者。 

  三、發生不可抗拒之事故，經各組長及正副會長開會決議或學校同意者。 

  四、經學校輔導轉學者。 

  五、各項會議累計三次（含）「無故」未到者。 

第五章    選舉 

第二十六條  正副會長之選舉訂於每年四月底舉行。 

第二十七條  正副會長參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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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限本校高一學生 

  二、會長、副會長採聯名登記方式競選，候選人可跨班 

  三、候選人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記錄 

  四、候選人不得為其餘社團之正副社長 

第二十八條  正副會長當選條件：經過全校普選，若正副會長候選人僅有一組，其得票率須

達有效票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若候選人有二組以上，則以得票數最高者當

選；如本次選舉無法選出候選人，由班級代表大會投票同意正、副會長之當

選。 

第二十九條  選舉需由現任學生會各組組長組成「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選

舉事務，選委會總負責人不必由正副會長擔任。選舉過程中選委會需保持中

立，選委會全體不得支持特定候選人，得以輔導各候選人競選事務之進行。

除候選人提出驗票，選委會於當選人宣布當選一周後解散。 

第三十條    選委會應於投票日當天設立投票區，協助全校同學於投票區以普通、帄等、直

接、無記名、單記制投票法進行投票。 

第三十一條  投票結束後選委會應進行開票，開票過程應以錄影等方式公開紀錄開票之過

程。 

第三十二條  開票結果公布後，候選人得於選後一周內提出驗票。驗票工作應由學務處師長

協助選委會進行，且需以錄影等方式公開記錄驗票之過程，選委會於驗票工

作完成後一周內解散。 

第六章  幹部交接 

第三十三條  學生會各組長有將各組工作職掌清楚移交給下一屆之義務。 

第三十四條  當選之正副會長及遴聘幹部有接受上一屆幹部適當輔導之義務。 

第三十五條  幹部交接應於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前兩週完成。但新生訓練之迎新社團招生仍

由新舊兩屆共同執行。 

第七章  經費與會費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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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補助之經費。 

  三、其他收入（如上學年盈餘、學校補助、舉辦各項活動之盈餘）。 

第八章  獎懲 

第三十七條  在職期間克盡職守，對學校貢獻卓越者，可予以獎勵。 

第三十八條  在職期間怠忽職守，或未經本會議決，獨行獨斷，違反校規，破壞校譽者，可

予以懲處。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組織章程之修改由本會行政部門決議，向班級代表大會提議，經班級代表過

半數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四十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經會長公布後施行，報學校備查，變更時亦同。 


